
第 75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(2023) 

遞交指定及自選樂曲相關文件注意事項 

第 1 頁，共 3 頁 

 

 

 備註： 

1. 參賽者必須於 2022年 12 月 1日(下午五時)或之前經本會網站提交「版權聲明信」（「版權聲明信」可於協會網站下載）。本會收妥文件後
將於七個工作天內以電郵確認。 

2. 如樂譜沒有封面，請展示比賽曲目的第一頁。 

 參賽者／伴奏者於比賽／伴奏時可使用電子產品，惟僅限於以下用途： 

(a) 閱譜 

(b) 揭譜 

(c) 調音 

(d) 粵曲項目 

 參賽者必須細閱項目細則及比賽要求，以確定比賽時能否使用樂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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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備註： 

1. 若自選樂曲只作刪節或配器的改動，參賽者應遞交「自選樂曲表格」及已標明有關改動之總譜影印本，不需遞交「版權聲明信」。 

2. 參賽者必須於 2022年 12月 1日（下午五時）或之前經本會網站提交： 

(a)「自選樂曲表格」 (b)自選樂曲總譜副本 (c)已改編的樂曲總譜副本 (d)「版權聲明信」（「版權聲明信」可於協會網站下載） 

 本會收妥文件後將於七個工作天內以電郵確認。 

3. 如樂譜沒有封面，請展示比賽曲目的第一頁。 

 參賽者／伴奏者於比賽／伴奏時可使用電子產品，惟僅限於以下用途： 

(a)閱譜 (b)揭譜 (c)調音 (d)粵曲項目 

 參賽者必須細閱項目細則及比賽要求，以確定比賽時能否使用樂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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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備註： 

1. 若自選樂曲只作刪節或配器的改動，參賽者應遞交「自選樂曲表格」及已標明有關改動之總譜影印本，不需遞交「版權聲明信」。 

2. 參賽者必須於 2022年 12月 1日（下午五時）或之前經本會網站提交： 

(a)「自選樂曲表格」 (b)自選樂曲總譜副本 (c)已改編的樂曲總譜副本 (d)「版權聲明信」（「版權聲明信」可於協會網站下載） 

 本會收妥文件後將於七個工作天內以電郵確認。 

3. 如樂譜沒有封面，請展示比賽曲目的第一頁。 

 參賽者／伴奏者於比賽／伴奏時可使用電子產品，惟僅限於以下用途： 

(a)閱譜 (b)揭譜 (c)調音 (d)粵曲項目 

 參賽者必須細閱項目細則及比賽要求，以確定比賽時能否使用樂譜。 

 


